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  
 

目標樓宇、檢驗項目及運作程序  
 
目的  
 本文件旨在徵詢委員對擬議強制驗樓計劃和擬議強

制驗窗計劃下揀選目標樓宇、檢驗項目及運作程序的意見。  
 
背景  
2. 鑑於香港樓宇愈趨老化，我們有必要確保業主定期履

行維修樓宇的責任，以策安全。因應兩輪公眾諮詢所取得的社

會共識，我們已於 2007 年 5 月 22 日及 7 月 24 日向前規劃地
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前事務委員會 )匯報，我們打算透過立法
實施擬議的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擬議計劃的要點載

於附件 A。  
 
3. 前事務委員會委員大致上支持推行這兩項強制計

劃，作為長遠解決樓宇失修問題的切實方案。我們已就揀選目

標樓宇、服務提供者、檢驗項目、罰則和支援配套措施等事宜

向 委 員 作 出 初 步 回 應 ( 見 前 事 務 委 員 會 文 件

CB(1)2148/06-07(01))。  
 
4. 我們打算在立法會下一屆會期初透過修訂《建築物條

例》推行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現正進行草擬法例的

工作。為加快隨後的立法工作，我們希望與事務委員會進一步

討論這兩項擬議計劃的運作事宜。作為討論過程的第一步，現

透過本文件徵詢委員對這兩項擬議計劃揀選目標樓宇、檢驗項

目及運作程序的意見。我們稍後會徵詢委員對計劃其他方面的

意見。  
 
強制驗樓計劃  
 
I. 揀選目標樓宇  
 
揀選準則  
5. 每年會有 2 000 幢私人樓宇被選定須進行強制驗樓。
揀選的準則包括樓齡、樓宇狀況、樓宇近期的修葺紀錄、需要

CB(1)1602/0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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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選定樓宇平均分散各區，以及樓宇曾否列入屋宇署的大規模

執法行動內。我們會邀請區議會根據上述準則建議目標樓宇，

確保能因應不同地區的情況選取目標樓宇。我們也歡迎樓齡達

30 年或以上的樓宇業主／業主立案法團主動要求把其樓宇列
為目標樓宇。建築事務監督 (監督 )會與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緊
密聯繫，確保目標樓宇並不包括市建局將會重建的樓宇。  
 
選取目標樓宇諮詢委員會  
6. 為提高揀選目標樓宇過程的透明度及認受性，監督按

上文第 5 段的準則初步選出樓宇後，會把樓宇名單提交選取目
標樓宇諮詢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 )考慮。監督會因應諮詢委員會
的意見，每季選定約 500 幢私人樓宇。我們建議諮詢委員會由
以下業界的代表組成：  
 

(a) 專業團體，例如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及
香港測量師學會；  

(b) 相關非政府組織，例如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及市建局； 
(c) 物業管理協會；  
(d) 區議員；以及  
(e) 相關政府部門，即屋宇署及民政事務總署。  

 
我們歡迎委員就諮詢委員會的組成發表意見，並會就此諮詢有

關專業團體、非政府組織和區議會的意見。  
 
7. 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如認為其樓宇不應被選為目標

樓宇，可就監督的決定提出上訴。  
 
通知  
8. 監督每季會在憲報刊登 500 幢目標樓宇名單，並發出
通知書，通知業主及業主立案法團 (如有的話 )為其樓宇進行檢
驗及所需的修葺工程。我們建議以掛號郵遞方式把驗樓和修葺

通知書寄往最後所知的商業或住宅地址，並在目標樓宇的當眼

地方張貼有關通知書。此外，目標樓宇名單亦會上載屋宇署網

站，及張貼在房協物業管理諮詢中心。  
 
9. 對於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樓宇，由通知書日期起

計，有關業主和業主立案法團須於 6 個月內籌備和展開驗樓工
作，並於 9 個月內完成驗樓。如驗樓時發現樓宇須進行修葺，
則修葺工程應在通知書日期起計 15 個月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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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至於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樓宇，我們相信它們或需

要多些時間籌備驗樓和修葺工程。因此，我們建議給予這類樓

宇的業主多些時間遵行有關規定。由通知書日期起計，他們須

於 9 個月內籌備和展開驗樓工作，12 個月內完成驗樓。如驗
樓時發現樓宇須進行修葺，則修葺工程須在通知書日期起計

18 個月內完成。  
 
11. 業主和業主立案法團如確實難以遵行上文第 9 和 10
段所指明的期限，可以書面要求監督延長期限。監督在審批申

請時會考慮各項相關因素。  
 
12. 監督日後會每隔 10 年 (由通知書日期起計 )再次向業
主和業主立案法團發出通知書，知會他們進行下一個周期的驗

樓和修葺工程。  
 
II. 檢驗項目  
 
13. 擬議的強制驗樓計劃只涵蓋直接關乎公眾安全而位

於公用地方及外牆的樓宇構件，以盡量減少對業主造成財政及

其他負擔。擬議的檢驗項目載於附件 B。  
 
僭建物  
14. 我們已考慮過應否藉推行強制驗樓計劃的機會，順道

清拆目標樓宇的所有僭建物。根據屋宇署執行大規模清拆僭建

物行動的經驗，按為數 2 000 幢的目標樓宇計算，僭建物總數
約達 55 000 個。在推行強制驗樓計劃時清拆所有僭建物會為
部分業主、佔用人和業主立案法團帶來不少實際困難，亦可能

引發業主間的爭議和衝突，以致延誤進行強制驗樓。在某些情

況下，受影響的佔用人或需要遷離僭建物 (包括非法天台僭建
物或私人樓宇非法擴建部分的住戶 )，由於涉及安置問題，令
情況更難以處理。  
 
15. 平衡之下，我們認為應繼續依循屋宇署現行的執法政

策處理僭建物。根據擬議的強制驗樓計劃，業主聘請的註冊檢

驗人員須為樓宇進行全面視察，以確認樓宇的公用地方、外部

及外部地面、休憩用地、花園、遊樂場、私人街道和通道、擋

土構件和斜坡上等的所有僭建物。註冊檢驗人員應在其向監督

提交的驗樓報告內詳列各個僭建物。如有任何僭建物會阻礙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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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強制驗樓計劃下的驗樓或所需的修葺工程，註冊檢驗人員亦

應在驗樓報告內加以說明。  
 
16. 註冊檢驗人員亦須確定僭建物會否對人身或財物構

成明顯或迫切的危險；或僭建物是否新搭建的。如有任何僭建

物不穩固；顯示非常危險的跡象；因負荷過重而造成主體構築

物出現非常危險的跡象；對其他佔用人或公眾造成嚴重環境滋

擾；事態緊急或正在施工，註冊檢驗人員須立即通知監督。如

有需要，註冊檢驗人員亦應提醒業主立案法團、佔用人及業主

設法消除有關危險，並向他們建議立即採取補救行動，以確保

樓宇安全。  
 
17. 監督會向業主發出法定命令，要求業主把屋宇署現行

執法政策下屬優先採取執法行動的僭建物拆去，包括那些會阻

礙在強制驗樓計劃下進行驗樓或修葺工程的僭建物。屋宇署在

發出法定命令時，會盡量配合業主按強制驗樓計劃所訂定的改

善／修葺工程時間表，以便業主安排進行有關工程。  
 
18. 至於其他類別的僭建物，屋宇署會視乎情況考慮向業

主發出警告通知，這類通知會根據《建築物條例》的相關條文

在土地註冊處押記，以便物業準買家／佔用人查閱相關資料。

不過，我們向個別業主或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意見，並鼓勵他們

藉進行樓宇維修／修葺工程時一併清拆僭建物，這會更為便利

和節省所需費用。擬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會簡化法定程序，

讓業主透過有關程序清拆部分僭建物。  
 
III. 運作程序  
 
19. 我們建議依隨下述運作程序推行擬議強制驗樓計劃： 
 

(a)  監督每季因應諮詢委員會的意見揀選 500 幢目標私人
樓宇，每年數目為 2 000 幢。  

(b)  監督在憲報公布選定樓宇名單，並把名單上載屋宇署
網站，以及張貼在物業管理諮詢中心。監督亦會向有

關業主和業主立案法團發出驗樓和修葺通知書。  
(c)  目標樓宇的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如有理由認為其樓宇
無須進行檢驗，可就監督的決定提出上訴。  

(d)  驗樓和維修通知書會訂明委聘註冊檢驗人員及完成驗
樓和所需修葺工程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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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目標樓宇，其業主／業主立案
法團應由驗樓和修葺通知書日期起計 6 個月內 (未成
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樓宇則為 9 個月 )委聘註冊檢驗人
員。  

(f) 註冊檢驗人員應親自驗樓 (主要憑目視及表面測試 )。
對於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選定樓宇，驗樓應由通知

書日期起計 9 個月內 (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樓宇則
為 12 個月 )完成。  

(g)  如初步檢驗結果顯示須進行詳細勘察，註冊檢驗人員
應提交詳細勘察建議書予監督審核。  

(h)  除非建議獲監督同意和接納，否則註冊檢驗人員不應
進行詳細勘察。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可委聘同一名或

另一名註冊檢驗人員進行詳細勘察。  
(i)  註冊檢驗人員應代表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向監督提交
驗樓報告，並按需要一併提交維修／修葺工程建議書。 

(j)  如需要進行維修／修葺工程，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應
委聘註冊承建商進行有關工程，並委聘同一名或另一

名註冊檢驗人員監督有關工程。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的目標樓宇，其維修／修葺工程應由通知書日期起計

15 個月內 (未有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樓宇則為 18個月 )
完成。  

(k)  在維修／修葺工程完成後，註冊檢驗人員應代表業主
／業主立案法團向監督提交完工報告和完工證明書。  

(l)  監督會抽樣覆核 (包括文件覆核及實地查核 )檢驗報告
(包括詳細勘察報告 )和維修工程報告。  

(m)  如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未有遵行驗樓和修葺通知書，
監督會就涉及的物業把有關通知書在土地註冊處押

記，並把相關資料上載其網站，以及張貼在物業管理

諮詢中心。  
(n)  監督會檢控不遵行規定的業主，特別是個別不合作的
業主。  

(o)  監督亦可代沒有遵行規定的業主／業主立案法團進行
驗樓及／或所需的修葺工程，事後會向這些業主／業

主立案法團收回一切費用及附加費。  
(p)  屋宇署會把強制驗樓計劃遵行情況的資訊上載其網站
及張貼在物業管理諮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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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驗窗計劃  
 
I. 揀選目標樓宇  
 
20. 強制驗窗計劃的揀選程序會依隨強制驗樓計劃所採

用的程序。監督會因應上文第 6 段所述的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每年選定 5 800 幢目標私人樓宇 (約涉及 200 000 個住戶 )，即
每季 1 450 幢。我們歡迎樓齡達 10 年或以上樓宇的業主和業
主立案法團主動要求把其樓宇列為目標樓宇。監督會在憲報刊

登目標樓宇名單，並會以掛號郵遞方式把驗窗和修葺通知書送

達有關物業，以知會個別業主或業主立案法團。名單會上載屋

宇署網站，並張貼於物業管理諮詢中心。業主／業主立案法團

同樣可以就監督的決定提出上訴。  
 
21. 目標樓宇名單刊憲後，有關業主和業主立案法團會接

獲驗窗和修葺通知書。由通知書日期起計，他們須於 3 個月內
籌備和展開驗窗工作，並於 6 個月內完成驗窗和所需的修葺工
程。  
 
22. 業主和業主立案法團如確實難以遵行指明的期限，可

以書面要求監督延長期限。監督在審批申請時會考慮各項相關

因素。  
 
23. 監督日後會每隔 5 年 (由通知書日期起計 )再次向業主
和業主立案法團發出通知書，知會他們進行下一個周期的驗窗

和修葺工程。  
 
II. 檢驗項目  
 
24. 擬議的強制驗窗計劃涵蓋所有窗戶 (不論是否可開
關 )，包括安裝於公用地方及私人物業內的窗戶。窗戶的所有
構件，包括窗框、鉚釘與螺絲、窗鉸、鉸槽、定位滑塊、窗橕、

玻璃片、密封劑和油灰均應予以檢驗。  
 
III. 運作程序  
 
25. 我們建議依隨下述運作程序推行擬議的強制驗窗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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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監督會因應諮詢委員會的意見，每年選取 5 800 幢目
標樓宇 (約涉及 200 000 個住戶 )，並會按季選定樓宇。 

(b)  監督在憲報公布選定樓宇名單，並把名單上載屋宇署
網站，以及張貼在物業管理諮詢中心。監督亦會向有

關的業主和業主立案法團發出驗窗和修葺通知書。  
(c)  目標樓宇的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如有理由認為其樓宇
窗戶無須進行檢驗，可就監督的決定提出上訴。  

(d)  驗窗和修葺通知書會訂明委聘合資格人員及完成驗窗
和所需修葺工程的期限。  

(e)  目標樓宇的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應由通知書日期起計
3 個月內委聘合資格人員。  

(f) 合資格人員須親自驗窗。驗窗須於通知書日期起計 3
個月內開始，而所有驗窗和所需的維修／修葺工程須

於 6 個月內完成。業主／業主立案法團亦可選擇委聘
註冊承建商或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進行窗戶的維修／

修葺工程，但須在合資格人員監督下進行工程。  
(g)  合資格人員應向監督提交驗窗和完工證明書。  
(h)  監督會抽樣覆核合資格人員所提交的證明書。  
(i)  監督會向未有遵行驗窗和修葺通知書的個別業主發出
定額罰款通知書，並會檢控違例業主。  

(j)  如業主立案法團／共同業主未有就其樓宇的公用地方
遵行驗窗和修葺通知書，監督會就涉及的物業把有關

通知書在土地註冊處押記，並把相關資料上載其網

站，以及張貼在物業管理諮詢中心。  
(k)  監督亦可代沒有遵行規定的業主／業主立案法團進行
驗窗及／或所需的修葺工程，事後會向這些業主／業

主立案法團收回一切費用及附加費。  
(l)  屋宇署會把強制驗窗計劃遵行情況的資訊上載其網站
及張貼在物業管理諮詢中心。  

 
強制驗樓計劃與強制驗窗計劃的協調  
 
26. 為了盡量減少對業主／業主立案法團造成不便，我們

會同步推行強制驗樓計劃與強制驗窗計劃。由於兩項計劃的檢

驗周期分別為 10 年和 5 年，我們會盡可能把強制驗樓計劃的
目標樓宇同時列為強制驗窗計劃的目標樓宇，使業主或業主立

案法團得以為兩項計劃所涵蓋的構件同步進行檢驗和所需的

修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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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27. 請委員對擬議強制驗樓計劃與擬議強制驗窗計劃的

揀選目標樓宇、檢驗項目和運作細則提出意見。  
 
28. 因應委員就強制驗樓計劃與強制驗窗計劃運作程序

的意見，我們亦會就有關建議諮詢廉政公署，然後才就計劃定

案。  
 
 
 
 
 
發展局  
20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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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擬議強制驗樓計劃及擬議強制驗窗計劃的要點 

 

強制驗樓計劃 

 

要點 建議 

目標樓宇  樓齡達 30 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  
(樓高 3 層或以下的住宅樓宇除外 ) 

檢驗項目  樓宇的公用地方和外牆上的裝置  
檢驗周期  10 年  

註冊檢驗人員  除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外，在相關領
域並具備相關經驗的其他註冊專業人士亦

可註冊  
罰則  主要針對不合作的業主／佔用人  

 

強制驗窗計劃 

 

要點 建議 

目標樓宇  樓齡達 10 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  
(樓高 3 層或以下的住宅樓宇除外 ) 

檢驗項目  樓宇的公用地方及私人單位內的所有窗戶  
(不論窗戶本身可否開關 ) 

檢驗周期  5 年  
罰則  定額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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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強制驗樓計劃的檢驗項目一覽表 

 

構件 涵蓋項目 

外牆附建構件及  
其他構件  

外牆上的飾面、固定裝置、其他安裝工

程或附建物，而不論是由所有業主共同

擁有或個別業主私人擁有，例如：  
(i)  外牆飾面，例如外牆瓷磚及批盪；
(ii) 百葉窗板 (只限於公用地方 )；  
(iii) 外牆覆蓋層、幕牆及天窗；以及  
(iv)  附建物，包括支架、遮篷、花槽、

冷氣機蓬蓋或支承平台、屋簷、裝

飾條子、伸出物、建築裝飾、晾衣

架、欄杆、外牆上的招牌及電視螢

幕式招牌 1。  
其他構件包括 2：  
(i)  公用走廊和大堂的飾面、石覆蓋層

和假天花；以及  
(ii) 手動的巨型鐵閘。  

結構性構件  主體樓宇公用地方的結構性構件及位

於地段界線內的所有其他附設樓宇構

築物，例如高架行車道、連接構築物、

會所、護衛員室、泳池 (包括濾水機房 )
等。結構性構件的例子包括：支柱、牆、

橫樑、樓板、樓梯、水缸、懸掛式沙井、

護牆及扶欄、隔土牆、地庫牆、懸吊構

件、懸臂式伸出物及傳力構築物。  
樓宇消防安全構件  樓宇公用地方及外部範圍內的消防設

施，包括火警逃生通道、滅火及救援通

道、耐火構件及隔火間。  

                                                 
1 驗樓期間如在有關樓宇的公用地方和外部範圍 (包括露台 )確認有僭建／棄置

的招牌，必須向屋宇署報告。屋宇署會根據執法計劃另行處理這類僭建／棄

置的招牌。  
2 其他構件不包括擋土構件及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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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 涵蓋項目 

排水系統  (i)  樓宇外牆上的排水管；  
(ii) 公用地方範圍內的排水管，包括在

地段界線範圍內位於斜坡或其他

地方的排水管；  
(iii) 公用管槽內的排水管；以及  
(iv)  地下公用排水系統。  

僭建物  驗樓時須視察及確認在樓宇公用地

方、樓宇外部、外部地面、休憩用地、

花園、遊樂場、私人街道和通道、擋土

構件、斜坡等的所有僭建物，並向屋宇

署報告。  
根據屋宇署現行清拆僭建物的政策，如

僭建物構成明顯或迫切危險；妨礙檢驗

／維修工程；或屬於屋宇署所訂的優先

清拆類別，屋宇署會另外發出法定命

令，要求清拆有關僭建物。  
 
備註：  屋宇署會發出作業守則，詳細訂明註冊檢驗人員與承

建商須遵從的檢驗及修葺工程標準和規定。我們稍後

會就強制驗樓計劃下規管服務提供者的事宜徵詢委員

的意見。  
 


